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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備註 

壹、基本資料 

1-1計畫名稱 
新北市土城區「頂福安居」社會住宅基地南側 12公尺計畫道路開闢(含

雨水箱涵設置)工程 

1-2主辦機關

單位 
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

1-3填表人員：■業務承辦人員  □非業務承辦人員 

    姓名：陳重宇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科員    

    電話：(02)86871266分機 5321        e-mail：AX5090@ntpc.gov.t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-4機關性別聯絡人： 

    姓名：康佑寧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主任秘書    

    電話：(02)29603456分機 7759        e-mail：AA8136@ntpc.gov.tw     

1-5計畫屬性： 

1-5-1 計畫決行（單選）：■府一層決行計畫/ □非府一層決行計畫 

1-5-2 計畫列管（可複選）：□性別平等方針列管計畫/  ■施政計畫/  □一般性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計畫 

貳、受益對象

（單選） 

2-1 □計畫以特定性別、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為 

受益對象。 

2-2 □計畫受益對象無特定區別與限制，預計使

用者性別比例，男：____人；女：____人。

性別比例：男：_____%；女：_____%。 

2-3 ■計畫受益對象無特定區別與限制，但無法

推估實際使用人數。 

請依據計畫完成後可

能主要受益/使用者來

推估。 

參、問題與需求評估 

3-1現況問題

與需求概述 

本案 12公尺計畫道路開闢工程位於土城區中央

路 4段與福城街間，為配合內政部營建署興辦頂

福安居社會住宅，於社會住宅基地南側開闢 12

公尺計畫道路。 

簡述本工程計畫緣起

與需求評估（200 字

內）。 

3-2和本計畫

相關之性別統

計與性別分析

（可複選） 

3-2-1 □蒐集區域人口分布特性。 

3-2-2 □蒐集該棟建物、設備設施使用者之性別

統計資料。 

3-2-3 ■蒐集周邊可能、潛在使用對象的性別統

計資料。 

請提列本計畫相關之

性別統計資料，並針對

統計結果加以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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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2-4 □蒐集使用者滿意度調查、問卷調查之性

別統計資料。 

3-2-5 □蒐集執行時針對計畫參與者（含規劃

者、執行人員、委外廠商工作人員等）。 

3-2-6 □其他。 

※簡要說明，上述勾選統計項目與結果： 

本道路開闢後主要供該社會住宅居民進出使

用，現況尚難統計受益對象性別，僅能蒐集住宅

所在區（土城區）及社會住宅人口性別統計推估

未來潛在使用對象性別統計資料，參考新北市政

府民政局年統計 110 年土城區人口男女比約為

0.96：1。另本計畫係配合「頂福安居」社會住

宅基地興建，依國家住宅與都市更新提供已完工

社會住宅住戶性別年齡統計，社宅承租戶男女比

為 31.9：68.1，經統計女性承租戶高於男性，未

來社會住宅住戶應女性較多；60歲以上老年人口

約占 11%，未來住戶抽選資格亦有孕婦及養育幼

兒之家庭，考量本計畫道路鄰近社會住宅基地，

於設計時應考量老年及兒童使用者之需求。 

3-3建議未來

需要強化與本

計畫相關的性

別統計與性別

分析及其方法

（無建議之項

目者「免填」） 

3-3-1修訂類別與項目： 

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3-3-2需局處配合單位（可複選）： 

    □局處業務單位/ □局處會(統、主)計室  

    □其他，請說明： 

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3-3-3需市府主計處輔導機關，提升辦理統計業 

務效能： 

    □需要，輔導公務統計增修或統計調查 

    □不需要 

 

關於市府主計處輔導

各機關提升辦理統計

業務效能係指： 

1.若指標欠缺或不足

者，需透過市府主計

處輔導機關透過辦理

公務統計方案增修

訂，於公務統計報表

新增統計項目，以定

期蒐集所需數據。 

2.如欲辦理統計調查

者 (不包含意向調

查)，需透過市府主

計處輔導機關辦理

統計調查計畫，以利

推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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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計畫目標

概述(有併同

敘 明 性 別 目

標) 

本案新闢道路工程設計時納入以人為本的設計

理念，規劃無障礙坡道、設置明顯設施帶、排水

孔間隙設計，兼顧各性別需求及弱勢族群使用

者，建置性別友善的行人通行廊道公共空間。 

簡述本工程計畫主要

目的，如有涉及如廁

所、哺乳室、安全環境

等友善性別空間者，可

提列性別目標(100字

內)。 

伍、參與機制 

5-1計畫研提

過程納入性別

觀點（可複選） 

 

 

5-1-1 □計畫規劃階段諮詢或調查不同性別者

之預期受益者/使用者，對此議題的看法 

5-1-2 □計畫研擬階段之公聽會或相關籌備會

議，邀請性別學者專家、團體或受益對象

參與，且任一性別比例達 1/3 

5-1-3 ■計畫規劃階段諮詢性別專家學者與性

別相關團體意見 

※勾選 5-1-1至 5-1-3者，簡要說明參與日期、

方式及參與者身分等： 

於規劃設計階段，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，並

於 111年 5月 26日請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陳艾懃

助理教授提供書面參考建議，另預計於今(111)

年提案本局性平專案小組會議討論，參酌本局長

官、專案小組委員、專家學者及承辦人之多元觀

點。 

5-1-4 □計畫無涉及，請說明原因：  

 

計畫規劃過程（如土

地、空間或設施規劃）

中，確保不同性別者的

需求得以被納入。 

5-2計畫之後

續工程規劃設

計、施工、監

造與驗收過程

納入性別觀點

（可複選） 

 

5-2-1 ■擬組成工作小組，邀請性別專家學者與

性別相關團體參與 

5-2-2 □擬採取規劃設計、施工、監造與驗收工

作之執行人員之任一性別比例達 1/3 原

則 

5-2-3 □擬針對規劃設計、施工、監造與驗收工

作之執行人員，進行計畫相關性別課程訓

練 

5-2-4 □其他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※勾選 5-2-1至 5-2-4者，簡要說明參與日期、

1.於工程案各項執行

階段(規劃、設計、施

工、監造、驗收)加入

性別參與機制，藉以

從不同階段，考量不

同的性別需求。 

2.採勾選方式，選擇未

來本計畫預計規劃之

作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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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及參與者身分等： 

本案於規劃設計階段，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

業，並於 111 年 5 月 26 日請性別平等專家學者

陳艾懃助理教授提供書面參考建議，另預計於今

(111)年提案本局性平專案小組會議討論，以參

酌本局長官、專案小組委員、專家學者及承辦人

之多元觀點，後續執行階段審查會議將邀請性別

專家學者與會。 

5-2-5 □無涉及，填寫無涉及者請說明原因： 

 

陸、效益與評估 

6-1經費配置

（單選） 

6-1-1 □計畫為特別新增性別預算項目（性別回

應預算） 

6-1-2 □計畫特別增加性別預算額度（性別回應

預算） 

6-1-3 □計畫於原有額度中調整配置（性別預算

調整） 

6-1-4 ■僅執行方式改變，預算未變動 

※勾選 6-1-1至 6-1-4者，簡要說明上述計畫原

列、新增或調整項目與金額： 

於設計階段考量問題 6-2所提權益與效益，不

涉及計畫或經費調整。 

6-1-5 □計畫無涉及，請說明原因：   

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說明該計畫所編列經

費 如 何 針 對 性 別 差

異，回應性別需求。 

6-2確保不同

性別者權益之

空間與工程效

益（可複選） 

6-2-1 █使用性：兼顧不同性別差異所產生的不

同需求。 

6-2-2 █安全性：消除空間死角、相關安全設施。 

6-2-3 █友善性：兼顧不同性別、性傾向或性別

認同者之特殊使用需求。 

6-2-4 □其他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※針對上述簡要說明： 

1、在使用性方面，配合使用輪椅者，將人行道

與前後兩端路面相連接之部分以緩坡處理，希望

軟硬體的公共空間之

空 間 規 劃 與 工 程 設

計，在空間使用性、安

全性、友善性上之具體

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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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讓輪椅使用者能順利通行且較不費力，以符人

本通行需求。 

2、在安全性方面，興建寬度 10公尺道路，使未

來車輛及行人通行時視野良好，並增加相關號誌

及路標、人車分隔之人行道，提高安全性。 

3、在友善性方面，道路規劃設計時，人行道可

設置明顯設施帶，明確區分行走範圍，使弱視族

群能分辨人行通行範圍，兼顧視障人士與不同性

別者之特殊使用需求，另社會住宅住戶資格包含

幼兒及孕婦，可提供推娃娃車使用者較便利之環

境。 

6-2-5 □計畫無涉及，請說明原因：   

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6-3計畫追蹤

與列管（單選） 

6-3-1 █計畫列入定期管考機制 

    具體作法：    

將列入本府 112年施政計畫管考。 

6-3-2 □無涉及，請說明原因： 

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＿_____________ 

例如由市府研考單位

列管、或由局處自行列

管、或由性平會列管。 

柒、檢視結果 

7-1計畫運用

性別主流化操

作工具 

□完全/高度相關   █部分相關  □不相關 

 

7-2計畫運用

性別主流化情

形 

□性別意識培力 □性別統計 █性別分析 □性別平等宣導 

 

第二部分- 

程序參與 

本部分由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填寫 

至少應徵詢 1位以上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，民間專家學者資料請

至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參閱

（http://gm.taiwanwomencenter.org.tw/zh-tw/Home/Index） 

(一)基本資料 

8-1程序參與期程或時間： 111年 5月 26日至 年  6 月 15 日 

8-2專家學者：陳艾懃，助理教授，中央警察大學交通學系 

專長領域：土木工程、鋪面工程、交通工程、性別影響評估 

8-3參與方式：□會議  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■書面意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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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-4業務單位所提供之資料 

 8-4-1相關統計資料 

      ■有(很完整、可更完整、現有資料不足須設法補足) 

      □無(應可設法找尋、現狀與未來皆有困難) 

 8-4-2計畫相關資料 

      □有，且具性別目標 

      ■有，但無性別目標 

      □無 

8-5計畫/政策與性別關聯之程度 

    □完全/高度相關   ■部分相關    □不相關 

(二)主要意見 

8-6受益對象之合宜性： 

本道路開闢後主要供該社會住宅居民進出使用，現況尚難統計受益對象

性別，但考量住宅居民之性別應不至於有過大之性別比例差距，另機關

已蒐集住宅所在區（土城區）人口性別統計以為參考，應為合宜。 

8-7問題與需求評估說明之合宜性： 

已說明計畫背景、問題與需求，評估合宜。 

8-8計畫目標說明之合宜性： 

已說明計畫中之道路工程設計將營造性別友善的公共空間，符合本計畫

內容，應為合宜。 

8-9性別參與機制之合宜性： 

1. 本計畫雖未限制使用者性別，但不宜因此而未採納性別參與機制，

因性別參與機制為確保前述性別目標—營造性別友善公共空間之關

鍵程序，建議仍應將其納入計畫中。 

2. 建議因已進行本性別影響評估程序，可勾選 5-1-3。另建議於後續執

行階段若有審查會議時，可邀請不同性別專家學者與會，提供更全

面之審查意見。 

3. 5-2針對各項執行階段加入性別參與機制者，機關所述理由僅為無法

採取 5-2-2之原因，尚無法說明為何無法採取 5-2-1或 5-2-3，建議

補充或考慮採取 5-2-1或 5-2-3為參與機制。 

8-10效益與評估說明之合宜性： 

1. 已充分說明確保不同使用者權益之空間與工程效益，並確保經費與

管考機制，評估合宜。但所提出之空間與工程效益可再考量其性別

相關性，以符合所述營造性別友善公共空間之性別目標。 

2. 建議略做文字修正，因本計畫新闢道路寬度已確定，6-2-4所述「若

人行道寬度足夠…」應改採肯定方式敘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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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-11檢視結果之合宜性： 

1. 請補充 7-1勾選「不相關」之說明。 

2. 7-2雖勾選「性別平等宣導」，但於計畫內容中未見將採何種方式進

行宣導，請補充。 

8-12給予機關改善綜合建議事項： 

1. 本計畫為新闢道路工程，就未來使用情況而言，對於不同性別族群

均可平等受益，性別關聯性較低，但機關仍將營造人行性別友善空

間設為性別目標，值得肯定。 

2. 但若考量工程執行階段，尚有可納入性別參與部分，建議機關可將

評估範圍擴大，考量完整工程階段之性別影響。 

第三部分-評

估結果 
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

  

9-1評估結果之綜合說明：合宜。 

本案為道路開闢，較難分析使用者性別，惟本案北側為社會住宅基地，

依社會住宅住戶推估完工後之潛在使用者包含老人、兒童、孕婦等族群，

依潛在使用者需求設計無障礙人行道，建置性別友善的行人通行廊道公

共空間。 

 

9-2參採情形： 

已依意見修改內容。 

9-2-1說明採納意見後之計畫/政策調整(條例式說明) 

■已完成 或 □預計完成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意見 8-9： 

1.本計畫雖未限制使用者性別，但不宜因此而未採納性別參與機制，因

性別參與機制為確保前述性別目標—營造性別友善公共空間之關鍵程

序，建議仍應將其納入計畫中。 

2.建議因已進行本性別影響評估程序，可勾選 5-1-3。另建議於後續執

行階段若有審查會議時，可邀請不同性別專家學者與會，提供更全面之

審查意見。 

3.5-2針對各項執行階段加入性別參與機制者，機關所述理由僅為無法

採取 5-2-2之原因，尚無法說明為何無法採取 5-2-1或 5-2-3，建議補

充或考慮採取 5-2-1或 5-2-3為參與機制。 

回應 8-9： 

1.已於 5-2新增規劃設計階段將參考性別專家學者觀點。 

2.已勾選 5-1-3，後續執行階段審查會議將邀請性別專家學者與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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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已採取 5-2-1作為參與機制。 

意見 8-10： 

1.已充分說明確保不同使用者權益之空間與工程效益，並確保經費與管

考機制，評估合宜。但所提出之空間與工程效益可再考量其性別相關性，

以符合所述營造性別友善公共空間之性別目標。 

2.建議略做文字修正，因本計畫新闢道路寬度已確定，6-2-4所述「若

人行道寬度足夠…」應改採肯定方式敘述。 

回應 8-10： 

1.已分析未來社會住宅住戶之需要修正 6-2。 

2.已修正。 

意見 8-11： 

1.請補充 7-1勾選「不相關」之說明。 

2.7-2雖勾選「性別平等宣導」，但於計畫內容中未見將採何種方式進

行宣導，請補充。 

回應 8-11： 

1.經與專家學者再次討論，已修正為部分相關。 

2.經與專家學者再次討論，經調查經國家住宅與都市更新中心協助提供

過去已招租社宅之住戶年齡統計，發現住戶約有 11%老年人口及兒童，

應可推估為道路開闢後潛在使用者之一，符合性別分析之發現性別，故

修正 7-2為「性別分析」。 

意見 8-12： 

1.但若考量工程執行階段，尚有可納入性別參與部分，建議機關可將評

估範圍擴大，考量完整工程階段之性別影響。 

回應 8-12： 

1. 因工程執行階段尚需經招標程序，納入性別參與恐影響廠商投標意

願，故目前僅於規劃設計階段納入性別參與部分。 

9-2-2說明未參採之理由或替代規劃(條例式說明) 

      ■已完成 或 □預計完成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9-3通知程序參與之專家學者本計畫/政策的評估結果已於 

  111  年  6  月  28  日 

   將「評估結果」以下列方式通知程序參與者審閱 

     □傳真      ■e-mail      □郵寄      □其他 

9-4提報性平專案小組日期： 111  年 9  月 13  日 

     相關意見或決議：照案通過 

 


